
《东华理工大学人才引进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政

字[2018]95 号）关于引进人才对象及待遇内容如下： 

 

一、引进人才对象 

（一）第一类人才 
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国家万人计划杰出

人才。 

（二）第二类人才（杰出人才）�

年龄一般不超过 55 周岁，在某一学科领域具有较高学

术造诣和在国内外有较大学术影响，能带领和促进我校相关

学科赶超国内先进水平，并能在 3～5 年内获得重大突破的

标志性成果的杰出人才。�

1.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；�

2.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；�

3.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；�

4.国家千人计划人选；�

5.以成果完成人身份获国家科技三大奖者（特等奖前 5，

一等奖前 3，二等奖第 1）；�

6.国家自然（社会）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、国

家重大科技计划的首席科学家；�

7.国家级教学名师，或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国家教学成

果一等奖者；�

8.海内外具有与上述相当学术地位和成就的专家学者。�



（三）第三类人才（学科带头人）�

年龄一般不超过 50 周岁，原则上应具有博士学位或正

高职称，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公认的学术成果和在国内外有

较高知名度，具有较好学术发展基础和潜力，能较快提升所

在学科的某一研究领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并能在 3～5 年

内获得重要的标志性成果的优秀学科带头人。�

1.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;�

2.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；�

3.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；�

4.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人选；�

5.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；�

6.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；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

年专家；�

7.教育部创新团队首席负责人；�

8.获国家科技三大奖者（特等奖前 7，一等奖前 5，二

等奖前 2）；�

9.获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排名第 1 名；�

10.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获得者、国家重点科技项

目获得者；�

11.教育部社科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1 名；�

12.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（排名前 2）或二等奖（排

名第 1）；�

13.海内外具有与上述相当学术地位和成就的专家学者。�

（四）第四类人才（学术骨干） 



� � � � 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，具有博士学位或正高职称，

在本学科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，受到同行专家认可，具有良

好发展潜力的青年拔尖人才。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�

1.教育部“新（跨）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”人选；�

2.各类省级人才称号获得者；�

3.获国家科技三大奖者（特等奖、一等奖排名前 7 名，

二等奖排名前 3 名）；�

4.获省级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排名第 1 名；�

5.获省级社科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 1 名；�

6.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（排名前 3）或二等奖（排

名前 2）；�

7.海外具有与上述相当学术地位和成就的学术骨干。�

（五）第五类人才 

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，具有博士学位和正高职称，

符合学科发展需求。�

（六）第六类人才 

学科和专业建设所需的国内外优秀博士。年龄一般不超

过 35 周岁的优秀博士，紧缺专业或业绩特别突出者年龄可

放宽至 40 周岁；原则上本科、硕士、博士专业一致或相近、

或有利于学科交叉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阶段均为国内外知名

院校毕业（紧缺或急需专业可放宽至本学科在国内外有较大

影响的高校毕业，业绩特别突出者毕业院校可适当放宽）。�
 

 



二、全职引进人才的待遇 

（一）第一类人才（院士） 

待遇面议。�

� � � � （二）第二类人才（杰出人才） 

1.学校免费提供 100 平方米左右的工作住房一套（过渡

期 3 年免收房租），同时给予 180 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及 50

万元安家费；�

2.科研启动费文科 60 万元，理工科 200 万元，实验室

建设经费面议；�

3.提供年薪不低于 120 万元（面议）；�

4.配偶随调并在校安排工作；配偶待业在家的，在聘期

内发放生活补助 2000 元人民币/月，补贴时间为人才聘期内,

且不超过 10 年。�

5.配备工作助手及完备的研究条件。�

（三）第三类人才（学科带头人） 

1.学校免费提供 100 平方米左右的工作住房一套（过渡

期 3 年免收房租），同时给予 100 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及 30

万元安家费；�

2.科研启动费文科 30-50 万元，� 理工科 100-150 万元，

实验室建设经费面议；�

3.根据其工作目标和任务，提供年薪 50-80 万元（面议）；�

4.配偶随调并在校安排工作；配偶待业在家的，在聘期

内发放生活补助 2000 元人民币/月，补贴时间为聘期内共 5

年。� � � � �



5.提供必备的的研究条件。�

（四）第四类人才（学术骨干）�

1.学校免费提供 100 平方米左右的工作住房一套（过渡

期 3 年免收房租），同时给予 50 万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及 30

万元安家费；�

2.科研启动费文科 15-20 万元，理工科 50-80 万元，实

验室建设经费面议；�

3.根据其工作目标和任务，提供年薪 30-50 万元（面议）；�

4.配偶随调并在校安排工作；不安排工作待业在家的，

在聘期内发放生活补助 1500 元人民币/月，补贴时间为聘期

内共 5 年。�

5.提供必备的的研究条件。�

� � � � 享受上述待遇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类人才的聘期一般为

五年，人事关系需转入学校。�

（五）第五类人才 

� � � � 参照每年人才引进公告。�

（六）第六类人才 

参照每年人才引进公告。�
 


